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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主体


申报书















申报单位（公章）：                 所在区域：
填报日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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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申报书
	申 请 主 体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签章）
	

	
	注册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座机
	
	手机
	

	
	联系人
	
	座机
	
	手机
	

	
	
	
	邮箱
	
	邮编
	

	
	申报服务类别
	

	申 报 服 务 内 容
	申报        （作物名称）                     （服务环节）          亩（亩次）
申报        （作物名称）                     （服务环节）          亩（亩次）
......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我已阅知《大竹县农业农村局关于遴选大竹县2026年度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的公告》，现郑重 承诺：我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是真实、完整、有效的，如有虚假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大竹县农业农村局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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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申报项目由服务主体根据意愿自行填写，可同时申报两个项目并分别填写申报书。
2．申报书纸质材料按要求签字盖章。表中文字叙述要重点 突出，表述准确，实事求是。表格填写内容可不受表格大小限制。 各项栏目不得空缺，无此内容时填“无”。
3．单位名称需填写全称。
4．机构代码：申报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标识代码。它是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所赋予的唯一法人标识代码。
5．单位性质：申报单位的单位性质，包括企业、事业、社会团体、专业合作社等，企业需注明具体登记注册类型（国有企 业、私营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等）。
6．申请表中未列但需说明的内容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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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竹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业人员基础信息表
服务组织名称：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作业类别
	作业证书
	保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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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大竹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农机具信息统计表
服务组织名称：
	类别
	机具名称
（含配套机具）
	型号
	牌证
	数量（台、套）
	备注

	
	
	
	
	合计
	自有
	租赁或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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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大竹县2026年度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服务能力综合评分办法

为了确保大竹县2026年度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全面完成，准确评估农业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遴选出合格的服务主体，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估目的
（一）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操作规程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二）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业技能、设施设备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确认其服务能力；
（三）按照择优选取的原则，遴选项目实施主体。
二、评估办法
采用资料评审、实地查看等方式，对以下项目进行评审计分：
（一）基本资料得分项（10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含农机作业或农业技术服务等内容。
（二）内部管理得分项（20分）。具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作业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作业人员配置保险情况，较优的作业方案。
（三）生产场地得分项（20分）。拥有独立的农业机械（器械）存放保管库，有独立的办公场所。
（四）机械化服务能力得分项。拥有进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械化耕、种、防、收、烘干和秸秆综合利用等机具和相关设备操作证书（按照相关设备每台10分和相关设备操作证书每证 5分累计计分）。评估服务能力时，按机具拥有量和计算标准进行计算。
（五）农机作业监测加分项（10分）。安装农机监测传感器，且能正常开展数据监测。
（六）重点服务组织加分项。对评定为省级重点服务组织的加15分，市级重点服务组织加10分，县级重点服务组织加5分（不可重复加分，以最高加分为准）。
三、结果认定
专家组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根据评审结果，从符合条件的服务组织中从高分依次遴选出得分在100分（含100分）以上，不少于3家服务主体，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确定。
四、评估专家组成
评估专家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生产相关领域3-5名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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